关于     同志申请省直单位公共租赁住房

公示情况

省机关事务管理局：

     同志系我单位在编在职(  )、合同制（ ）、离退休(  )、服务满1年劳务派遣（ ）人员，其申请省直单位公共租赁住房情况，于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（5个工作日）在我单位张贴公示，公示期间无异议。

单位：        （盖章）

  年  月  日     

